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22 年接收推免生复试与录取办法 

根据《东北农业大学 2022年接收推免生章程》，现制定经济管理学院 2022

年接收推免生复试与录取办法。 

一、组织领导 

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招生工作监督领导小组负责本学

院的研究生复试及录取工作。 

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启文 

成  员：刘  畅、张永强、庞金波、颜  华、范亚东、王刚毅 

秘  书：卢  达、李双跃 

研究生招生工作督查领导小组 

组  长：王洪亮 

成  员：刘  刹、杨秀坤、孙宏烨、姜骥文 

二、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需取得本科就读学校 2022年推免生资格，并在教育部“推免

服务系统”中备案。 

（二）申请人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毕业时可

获得学士学位。 

（三）申请人身体健康状况应符合教育部规定的体检标准。 

三、招生专业及计划招收推免生数 

（一）经济管理学院仅全日制学术学位、全日制专业学位招生学科、领域

接收推免生（学习形式均为全日制）。 

 

 

 



 

具体名额如下： 

招生学科 学位类别 接收推免生数 

020204金融学 学术 6 

020205产业经济学 学术 2 

025100金融 专业 6 

095137农业管理 专业 4 

120201会计学 学术 3 

120202企业管理 学术 3 

120301农业经济管理 学术 12 

125300会计 专业 6 

（二）各招生学科（领域）未完成的推免生接收计划将调整为统考生招生

计划。 

四、学制及学费标准 

（一）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每生 8000元/年，学制 3年； 

（二）全日制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每生 9000元/年，学制 2年； 

其中：农业管理、会计，学制为 3年。 

五、资助政策 

1.农林经济管理本硕博班（含理科基地）推免生入学后硕士生阶段第一学

年享受我校新生一等学业奖学金 12000元/生；取得博士学籍后第一学年享受我

校新生一等学业奖学金 15000元/生。 

2.其他推免生入学后硕士生第一学年享受我校新生奖学金 10000元/生。 

3.推免生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可享受国家助学金 6000元/生•学年，其中硕

博连读及提前攻读博士学位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可享受国家助学金 13000元/

生•学年。 

4.推免生在第二、三学年的奖助学金发放按照《东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业

奖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5.其他优惠政策： 

（1）推免生可优先选择指导教师。 



 

（2）推免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公派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国际访学交

流等。 

（3）推免生可提前选修研究生课程，提前参与导师课题研究。 

六、推免生接收工作安排 

（一）报名 

获得推免生资格的考生，完成网上信息注册并成功缴费后，均可通过教育

部“推免服务系统”（http://yz.chsi.com.cn/tm）查询我校接收推免生章程和

招生目录，并填报志愿，等待我校的复试和待录取通知。网上报名时间自 9 月

28日～10月 12日。 

（二）发放复试通知 

我院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分批次审核推免生报考信息。本着先申请先审

核的原则，择优选拔，额满为止。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对符合条件的推免生

发放复试通知。考生需在 24 小时内确认参加复试，否则视为放弃复试资格。 

（三）复试所需材料（考生在复试时需提交如下材料） 

1.本人学生证、身份证原件； 

2.国家外语考试合格证书或成绩单、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物及其它

可证明学术水平的工作成果等材料的原件； 

3.本科阶段课程成绩单 1份（加盖教务处公章）； 

4.推荐学校出具的体检报告； 

5.申请人必须保证全部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一经发现提供虚假信

息，我院将取消复试及录取资格，并通报所在高校。 

（四）复试 

根据考生报名情况，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面试。线上复试采

取“双机位”线上复试的形式，应用软件为腾讯会议。请非东北农业大学在读

应届考生提前准备好相应设备和软件。 

1.复试具体工作由学院推免生接收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实施。经济管理学院

按一级学科组织面试，由学科带头人任面试组长，实行学科负责制。工作纪律



 

要求参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办法执行。 

2.复试考察考生德、智、体、能、勤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着重考察学生

科研创新潜力、学科知识掌握及综合应用能力、身心健康状况等方面。 

3.复试采用面试的方式进行。 

4.学院对同意参加复试的考生组织复试，第一批次复试时间为 10 月 4 日，

9：00—11：00。根据考生报名情况，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面试。

第二批次复试时间视考生报名情况另行通知。 

5.复试后学院上报接收推免生决议及复试考生成绩及整体排名情况表，同

时在学院公示复试成绩排名。 

6．研究生院对学院上报结果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审批并确定拟录取名单。 

（五）发放待录取通知 

学校将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对拟录取考生发放待录取通知，考生需在接

到待录取通知后的 24小时内通过“推免服务系统”确认，否则视为放弃待录取

资格。 

（六）公示 

凡被学校拟录取的推免生名单将于学校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七、违规处理 

（一）考生或导师有直系亲属或直接利益关系人参加复试的，应当主动提

出回避。 

（二）对于任何阶段被发现有通过弄虚作假取得推荐及录取资格的考生，

一律不予录取。已经录取的，取消录取资格，并通报考生所在学校。构成犯罪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求刑事责任。 

（三）在招生录取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招生管理规定行为的单位

和个人，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和《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 36 号）严肃处理。构成违



 

法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其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本简章其他未尽事宜依照《东北农业大学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及教育部《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文件执行。 

九、咨询及申诉渠道 

咨询电话：0451—55191547 

申诉电话：0451-55190148、邮箱：66714242@qq.com 

 

  

 

 

 

 

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经济管理学院            

                                       2021年 9月 23日 


